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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於民國 84年 8月 23日報行政院核定推動「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方案」(以下簡稱促
大方案)，此為我國運輸政策上一項重要里程碑，從此我國開始有成套的計畫及相應的經費進
行大眾運輸發展工作；此亦正式宣告我國運輸政策將逐漸轉為以大眾運輸發展為主之時代。

民國 91年 6月 19日完成「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法制化，更使大眾運輸之發展有了法源。 

促大方案中除協助大眾運輸業者降低稅費、減除優待票負擔、改善站場與候車設施、補

助殘障專用車輛之共同性措施，研訂包含發展大眾運輸條例等規範之相關配合措施，及辦理

示範計畫外，針對都市大眾運輸、城際大眾運輸、及偏遠地區大眾運輸發展之個別性措施均

一直延續到現在，其中又以補貼偏遠服務路線營運虧損最為全面，所需經費相對於其他項目

亦屬大宗，每年為此而進行之申請作業與審查工作，亦幾乎成為年度之盛事。筆者因身為審

查委員之一，在審查之過程中強烈感受到此一政府美意除達成維持偏遠地區客運路線既有服

務之作用外，並沒有受到當地居民甚至業者太大之歡迎，應有相當之檢討改善空間。而審查

委員只能在既有之辦法下進行審查而已，並無法提出架構性之改善建議，因此擬藉運輸學會

「運輸人通訊」中之交通評論版面提出個人之看法。 

偏遠地區服務路線顧名思義係需求很低，大部分達不到公路客運維持營運所需載客數之

路線，而且距業者發車場站有相當距離之地方，而業者仍以固定路線固定班次之方式由發車

場站提供服務，所用之車輛亦大部分係其他路線之標準型巴士。在此狀況下通常是班次很少

載客率很低，此又使當地居民感覺使用不方便而降低搭乘意願，因此形成惡性循環，到最後

是居民也不喜歡搭、業者也不想經營，而政府每年仍需編列高額預算對其補貼，成為三輸之

局面。對此個人的看法是我們所應該提供的是一符合當地居民旅次特性的公共運輸服務，而

不一定是傳統的公路客運。如果需求確實太小，是不是可以改用計程車共乘之方式、或電召

公車(Dial a Ride)之型態提供服務；如果條件適合，是不是可以改用轉乘之方式將居民送至班
次繳多之路線，而將資源投注在接駁班次及轉運設施上。總之，偏遠地區大眾運輸服務之改

善除目前之營運虧損補貼外應該還有許多方式，個人建議應先對各偏遠地區服務路線之地區

特性、居民旅次需求特性、及當地可用之資源做一完整調查，據以研擬適當之供應方式，再

將政府有限經費投入，才能確保經費運用之有效性，也才能確保大眾運輸之發展步入良性循環。 


